
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国家教育资助项目建议存档材料一览表

三个来源下发名单学生材料

1. 《个人申请表》

2. 家访记录（以后建议直接使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记录表》）

3. 来源系统的下发名单截图或市资助中心下发名单盖章扫描件

非下发名单学生材料

1. 《个人申请表》

2.家访记录（以后建议直接使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记录表》）

3.分类对应材料

3.

非

下

发

名

单

学

生

分

类

对

应

材

料

（1）原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子女

城乡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子女

市县级扶贫办曾发放的《扶贫手册》或《帮扶手册》或扶贫系统资料截屏

民政部门发放的加盖本年度印章的《城乡居民低保证》或《低保边缘困难家庭救助证》

（2）特困职工家庭子女

残疾学生

工会组织出具的本年度《特困职工家庭救助证》

残联发放的学生本人《残疾人证》

（3）孤儿、其他类型困境儿童、

特困救助供养人员

支出型困难家庭子女

民政部门发放的《儿童福利证》；

“孤儿”、“困境儿童”、“特困救助供养人员”、“支出型困难家庭”等相关证明材料

（4）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

抚对象子女或因公牺牲警察子女
国家优抚对象证明或烈士证书等相关材料

（5）其他情况致实际经济困难家

庭的学生

（A、B材料需同时提供）

A.各类实际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证明材料（以下材料能提供其中一类即可）

a.因父母为残疾人致经济困难家庭：残联发放的《残疾人证》；

b.因至亲家人患重大疾病致经济困难家庭：近三年内医院诊断证明、医疗费用等；

c.因父或母去世致经济困难家庭：公安局、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注销户口证明等；

d.因父母离异致单亲且经济困难家庭：离婚证、民事调解书或法院判决书等；

e.遇重大意外事件或自然灾害致经济困难家庭：派出所、交警或其他责任单位出具的证明等；

f.其他因各类特殊情况致经济困难家庭：提供相关困难情况证明等。

B.家庭成员近半年内的收入情况证明（如无，则需在家访记录中说明）


